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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PINE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79）

*松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的補充公告

茲提述松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四日的公告
（「該公告」），內容有關配售事項。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
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希望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 (i)配售事項的理由及本集團
的資金需求；及 (ii)配售事項所得款項的具體用途的額外資料。

配售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如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年報所披露，本集團於二零二五
年六月三十日錄得銀行結餘及現金約68,500,000港元。自此以來，本集團已積極
動用內部資源，以支持其分銷電腦零件及消費性電子產品的現有主要業務。

於二零二五年第四季度，憑藉高級管理層已提高的行業專業知識及業務網絡，
本集團客戶訂單穩步增長，並收到客戶對本集團產品，特別是記憶芯片及相關
組件的濃厚興趣。此類產品的交易週期通常要求本集團在相對短的時間內（一
般為數天至數週）向上游供應商結算款項，並在多數情況下需於供應商交付貨
物前完成付款；而下游客戶則普遍要求較長的信貸期，並一般於本集團向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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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後才支付相關款項。為應對需求增長並維持適當的庫存水平以支持此交易
週期，本集團動用內部現金資源採購更多此類產品。

因此，根據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本集團的
銀行結餘及現金已減少至約 7,300,000港元。

鑒於該等發展，董事會認為，本集團應審慎維持更強勁的流動資金狀況，以確
保存備所需的額外庫存水平，從而把握近期出現的行業機遇、抵禦價格波動，
並維護本集團的競爭力。因此，加強本集團的營運資金基礎被視為必要舉措，
使本集團能夠在當前的行業環境下更靈活地運營，這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
體利益。

經考慮上述因素後，董事會認為配售事項屬必要，以補充本集團的營運資金、
維持審慎的流動性緩衝，並支持其業務線的持續營運，特別是電腦零件分部的
採購及分銷活動。

所得款項用途

如該公告所披露，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淨額估計約為29,410,000港元。本集團擬
將所得款項淨額全部用於其現有業務營運。擬定分配載列如下：

類別 概約金額 目的

（百萬港元）

採購庫存（主要包括電腦 

零件）
25.0 以滿足客戶需求、支援現有貿易活動

及提高對客戶訂單的反應能力。

營運及市場發展成本 4.41 擴充本集團現有的銷售及採購職能，
包括在現有部門內適度招聘，以及與
電腦零件貿易直接相關的一般行政
及後勤支援，例如貨運安排、倉儲支
援及與本集團貿易活動相關的後勤
服務。 

總計 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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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預期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淨額將於配售事項完成後六個月內悉數動用。
在部署前，未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將存放於香港持牌商業銀行的短期計息存
款，此與本集團的通常庫務慣例一致。

一般事項

董事會確認本公告中提供的補充資料不影響該公告所載的任何其他資料，且
該公告的內容仍準確且不變。

承董事會命
松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于偉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于偉先生、陳雷玉先生、王守磊先生；以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劉海超先生、張立華先生及盧曉琳女士。

* 僅供識別


